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

构”）作为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瑞斯”或“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对特瑞斯关联交易事项进行核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与常州同策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同策汇”）向安翼陶基复合材料（常州）有限公司（下称“安翼

陶基”）共同投资 13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投资 1200 万元人民币，同策汇

投资100 万元人民币。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安翼陶基 20.00 %的股权，

同策汇持有安翼陶基 1.00 %的股权。 

本次与公司共同对外投资的投资方同策汇系由公司控股股东许颉担任执行

事务合伙人的合伙企业，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已投资800万元人民币并

持有安翼陶基9.20%股份，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的规

定，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

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法定代表人 
关联关系 

同策汇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三井街道锦绣路2号文

化广场4号楼3层303室

（集群登记） 

有限合伙企

业 
许颉 

公司控股股东许

颉担任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合伙企

业 



关联方名

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法定代表人 
关联关系 

安翼陶基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

罗溪镇延河中路22号 

有限责任公

司 
蔡铭放 

公司持有9.20%

股份的参股公

司 

2、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与同策汇向安翼陶基共同投资 1,3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司投资 1,200 万元人民币，同策汇投资100 万元人民币。在本投资前，安

翼陶基的注册资本为1,677.8571万元，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安翼新材料 870.00 51.8519 货币 

交陶科技 350.00 20.8599 知识产权 

蔡铭放 130.00 7.7480 货币 

特瑞斯 154.2857 9.1954 货币 

常州新北区科技人才引

育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38.5714 2.2988 货币 

林锦应 115.7143 6.8966 货币 

常州交创材料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2857 1.1494 货币 

合计 1,677.8571 100.0000 —— 

本次投资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方式 

安翼新材料 870.0000 45.11 货币 

交陶科技 350.0000 18.15 知识产权 

蔡铭放 130.0000 6.74 货币 

特瑞斯 385.7143 20.00 货币 

引育创投 38.5714 2.00 货币 

林锦应 115.7143 6.00 货币 

交创材料 19.2857 1.00 货币 

同策汇 19.2857 1.00 货币 

合计 1,928.5714 100.00 ——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特瑞斯对安翼陶基已投资800万元，本次拟投资

1,200万元，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为本次交



易出具的“坤元评咨〔2024〕219 号” 价值分析报告载明的安翼陶基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的评估值 7,050.00万元为依据，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安翼陶基在两轮

投资的投前估值为人民币 7,000.00 万元(安翼陶基投前注册资本为1,350万元)。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投资标的公司主要业务是专注于耐火隔热材料、防火封堵材料以及特

种工程纤维的研发与生产，并提供高温热管理技术及解决方案，拥有强大的研

发实力，有多项授权的发明专利，并在纳米材料、防火节能材料领域拥有专有

技术，可以为公司氢能业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是公司布局新材料领域的重要

举措，主要应用于新能源和电力市场。特瑞斯通过与安翼陶基合作，有助于实

现更快速的发展。 

2、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对公司

日常性经营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更好地发展。 

五、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许颉先生作出如下承诺： 

“特瑞斯投资2,000万元增资安翼陶基复合材料（常州）有限公司取得20.00%

股权，（1）如投资后未来五个会计年度（2025年度-2029年度）目标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口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利润累计亏损，本人作为特瑞斯的

实际控制人将以现金方式按特瑞斯在目标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补偿给公司。（2）

如投资三年后目标公司委托具有证券资质的评估机构重新评估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如评估结果低于本次增资后估值（1.00亿元），本人作为特瑞斯的实

际控制人将以现金方式按2000万元（1+9%）*评估差异/1亿元补偿给公司（9%

为利息）。确保特瑞斯及中小股东利益不受损失。” 

六、本次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2024年12月3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许颉、王粉萍、顾文勇、

薛峰、汤犇、王昊回避表决。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了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认为，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增资 1,200 万元人民币到安翼陶基复合材料（常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本次投资完成后取得标的公司20%的股权。双方按市场公允价

格签署增资合同，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的情况，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升特瑞斯的综合实力。我们一

致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及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符合《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

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关联交易将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合理定价，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保荐机构对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